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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洛诉服〔2019〕36 号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《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
司法为民诉讼服务承诺事项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现将《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司法为民诉讼服务承诺

事项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洛阳市中级人法院

2019 年 5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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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2019 年爱民实践服务承诺事项

1、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。坚决做到“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理”，

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权，不得以任何借口、任何变通方式不

立案、拖延立案。

2、坚持实行当场立案。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，原告不同

意诉前多元化解和法院调解的，应当场进行立案受理，并于立案

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案件移送审判庭审理。

3、坚持实行一次性全面告知和补正。对立案材料不符合形

式要求的，应当及时释明，并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全面告知应当补

正的材料和期限，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

不接收起诉状。

4、规范出具立案手续。收取当事人起诉材料要出具收据，

列明材料清单;立案受理的，要出具制式受理案件通知书和缴费

通知书;对起诉、自诉不符合条件、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立案的，

应当在法定时间内出具书面裁定或者决定，并载明理由。

5、规范各类立案所需的证明材料。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

者名称、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，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，可

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。法院不得强制要求原告另行提供被告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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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证复印件或营业执照复印件;不得强制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联

系方式，必要时法院可依职权予以调取。

6、实行网上立案、网上缴费。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可通过

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点击网上立案窗口办理民事、行政一审、二

审和申请强制执行案件的立案、缴费手续。网上立案平台将全天

候 24 小时开放，不受地域、时间的限制。对到诉讼服务大厅现

场立案的，工作人员可以引导、指导、帮助使用自助立案、网上

立案设备进行网上立案缴费;网上缴费的，由负责立案的工作人

员换票，不得要求当事人网上缴费后再到法院换票。

7、积极探索开展跨域立案。当事人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就近

或自愿选择一个法院，办理跨区域、跨层级立案、缴费事务。接

待法院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进行形式审查，做好诉讼风险告知、身

份信息核对、送达地址确认等工作，接待法院不得以本院无管辖

权为由拒收材料、拒绝审查。

8、规范网上立案办理。立案工作人员对当事人、诉讼代理

人的网上立案申请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。符合立案条

件的，及时立案受理;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及时退回并一次性告

知退回的原因和需要补正的材料，不得以“不符合条件”、“缺

少材料”等模糊理由将案件随意退回。

9、实行案件繁简分流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速裁合议庭和

调解团队，通过调解、速裁和快审方式解决纠纷。实行“一站式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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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门诊式”、“全流程”解决纠纷的模式，实现“进入一个厅，

事务全办清”。

10、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。对于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

分，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民事案件，适用简易程序，依法高效、

快捷地审理民事案件，提高诉讼效率。简易速裁案件在案件受理

后一个月内审结。

11、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。加强诉调对接，有效整

合人民调解、行政调处、行业调解和商事调解等各类社会调解力

量，形成优势互补、协作配合的纠纷解决互动机制;各基层法院

均应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由县(市、区)人民调解中心(人民调解

委员会)或人民调解员协会派驻的人民调解工作室，专门从事民

事纠纷调解等工作，具备条件的派出法庭也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工

作室;加强与行政机关、民调组织、行业协会、仲裁机构、律师

事务所和工青妇组织的沟通对接，聘请代表委员、专家学者、律

师担任特邀调解员，实行“特邀调解员+法官”调解工作模式，

为当事人提供多元、便捷、快速的纠纷解决渠道。

12、利用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服务人民群众。充分利用互联网

诉讼服务中心、洛阳法院微信公众号、手机智能短信推送服务和

12368 诉讼服务热线等平台，打造信息化、智能化、立体化的全

方位诉讼服务体系，努力实现让当事人“最多跑一次，最好不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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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”，足不出户即可知晓案件进展情况，并根据需要开展网上调

解、网上庭审，最大限度地便民利民。

13、做好判后答疑工作。法院作出裁判后，在宣判或当事人

提出上诉、申请复议时，针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就证据采信、事

实认定、裁判理由、法律适用等方面提出的疑问，由原审案件承

办法官或者合议庭进行答疑说明，促进服判息诉。当事人及其代

理人提出判后答疑申请后，承办法官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安排答疑。

判后答疑原则上采用当面答疑的方式，经当事人同意，也可以采

用电话、网络视频等方式进行答疑并制作答疑笔录和音(视)频资

料。

14、建立心理疏导室化解当事人情绪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

心理疏导室，定期邀请专业心理咨询人员，对需要进行心理和情

绪疏导的当事人、信访人进行免费咨询服务，实现从法律到心理

的全面解答。

15、改进诉讼服务工作态度。按照规范、文明、谦抑、审慎

的要求，坚持文明服务、规范服务理念，严格执行法官行为规范，

遵循诉讼服务礼仪，改进接待群众作风，以温和可亲、清明包容

的态度服务群众，使来诉来访群众受到尊重，彰显人民法院为民

爱民良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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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5 日印发


